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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治理如何重塑企业创新质量

——专利申请环节的制度纠偏

王宏伟　侯婉玥　刘兆达*

摘要：创新激励偏重数量考察可能引发企业创新投入扩张与创新质量

提升相背离的行为异化。本文基于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被纳入跨部门联

合惩戒的现实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专利申请阶段信用约束强

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申请环节的信用约束强化显著纠

正了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偏向，有效提升了创新质量。机制分析

表明，信用约束强化通过推动企业内部正式结构优化与非正式结构重塑

发挥纠偏效应，形成赋能企业创新质量的长效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该

效应在创新文化氛围浓厚、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禀赋充裕以及商业信用

环境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申请环节的信用约束强化

促进了企业向质量导向型创新路径转换，且存在威慑效应，节约了审查与

司法资源，提升了专利获取效率，强化了企业市场竞争优势。本文为完善

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速创新布局向“质量竞争”转型提供了经

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信用约束　量质偏离　创新质量　专利申请

一、引　　言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中国加快实施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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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ydl20171201@163.com；刘兆达（通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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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活动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因此，无论出于

“想搭便车”的目的，还是出于“被搭便车”的担忧，企业都可能降低创新的积极

性。为在实践层面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政府出台了包括研发补贴、技术转移、政

府采购、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王宏伟等，2022；孙自

愿等，2021）。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2024 年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量达

182 万件，约占全球的一半，并连续 14 年稳居世界首位。由于一些激励政策将研

发投入比例、专利数量等指标作为评价标准，部分企业存在通过非正常申请专

利行为策略性追求数量指标而偏离质量的行为①，不利于推进高质量发展（陈强

远等，2022）。创新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纠正企业创新行为的异化，

激发企业高质量创新活力，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更是加快建

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为避免创新的量质偏离，需要政策激励导向与失信惩戒相互协同，避免企业

专利申请行为异化。创新激励政策的本质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

约，核心逻辑是政府通过系统性制度安排精准识别创新主体，并协同市场机制与

政策工具，引导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关键创新主体高效配置（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张静等，2024）。但由于企业的创新信息属于内部信息，政府受限于与企业

间固有的信息不对称，大多数的激励政策仅能以直观的专利数量为导向，难以对

专利质量进行有效考核。如果专利申请失信行为的惩戒制度缺位，即专利申请

失信行为的范围界定模糊、惩戒措施单一、惩戒力度不足等，可能导致专利申请

失信的成本较低，部分企业在专利申请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即不以真实发

明创造活动为基础、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所申请专利不具有真正的技术性。已

有研究指出，在目前的创新激励政策下，部分企业确实存在逆向选择行为以牟取

税收减免等政策“红利”（孙自愿等，2021）。此类创新行为仅“盲目”增加数量指

标，并未从实质上推进科技进步或产品升级，最终造成企业创新量质偏离，加剧

社会创新资源浪费，使得创新激励政策背离其初衷，也制约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整

体活力。

因此，以惩戒互补激励，建立健全高效的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机制，是

避免中国企业创新量质失衡，激发企业持续高质量创新活力的有效措施。实际

上，在知识产权采取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并用的“双轨制”基础上，失信惩戒带

来的信用约束正逐渐成为知识产权制度效能立体化的“第三维”（刘筱童和李永

①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定义，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是指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以保

护创新为目的，不以真实发明创造活动为基础，为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虚构创新业绩、服务

绩效，单独或者勾联提交各类专利申请、代理专利申请、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等

行为。

212



王宏伟等：信用治理如何重塑企业创新质量

明，2021）。2018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税务

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等合计 38 个部门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知识产权

（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联合惩戒备

忘录》）。《联合惩戒备忘录》将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正式纳入严重失信范畴，从

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及信息共享等多个方面对专利申请失信行为作出了详细规

定，并展开多部门联合惩戒。作为强化信用约束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失信惩

戒不仅影响着信用主体的价值取向，也是确保信用约束机制得以合理、良性、持

续运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刘筱童和李永明，2021）。联合惩戒的开展打破了专

利申请失信行为界定范围模糊、惩戒措施单一、惩戒力度不足的困境，在极大程

度上增加了专利申请失信行为的潜在成本（王长征，2024）。惩戒措施的本义是

对行为主体的决策进行事后责任判断和责任追究，纠正失责行为。失信惩戒通

过规范且严苛的惩戒机制形成“可置信”的事前威慑，进而优化企业内部的正式

结构和非正式结构，最终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在正式结构上，专利申请阶段的

信用约束机制更有助于激发企业开展源头治理，一方面，推动企业进行研发职

能的调整与变革，构建起高效的“知识整合机制”，从而提升企业感知与捕获真

实技术机会的能力。另一方面，推动企业优化创新资源的分配规则（Zanello 等，

2016），推动有限资源向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攻关的主动性“资源编排”转移，实

现创新质量的提升。在非正式结构上，信用约束强化传递出对守信的积极倡议

和对失信的威慑信号，可以促使企业通过“组织遗忘”摒弃短视、浮躁的创新惯

例，重塑以质量为导向的价值观体系，并逐渐内化为高管与员工的行为准则，形

成注重诚信、长期主义和品质的创新氛围，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Li 等，

2021）。

《联合惩戒备忘录》的签署实质上强化了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机制，是知

识产权领域信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该制度正式实施后专利申请阶段的

信用约束显著强化的客观事实，本文以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专

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因果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

现，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发挥

纠偏效应，建立起赋能企业创新质量的长效机制。并且，这种纠偏效应在创新文

化氛围浓厚、人力资源禀赋充裕、技术资源禀赋充裕、商业信用环境较好地区的企

业中更为凸显。进一步讨论发现，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可以有效引导企

业选择探索与创造新技术的创新路径，存在威慑效应。信用约束强化通过节约审

查资源与司法资源，在极大程度上缩短了企业创新成果获得的时间周期，进而提

升了企业的整体市场竞争优势。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知识产权信用治理体系、

优化制度激励结构、纠正创新量质偏离、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与

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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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第一，本文从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视角出发，系统揭示了创新量质偏离的

重要根源之一——惩戒缺位的低失信成本，拓展了企业创新质量研究的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多从政策资助（陈强远等，2022；王宏伟等，2022）、技术获取模式（龙小宁

等，2023；郑曼妮等，2024；张同斌等，2024）、金融发展与融资条件（诸竹君等，2024）
以及市场竞争环境（王雄元和秦江缘，2023）等角度，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路径进

行了有益的探讨，却忽略了中国创新追赶进程中量质偏离的一个更为基础且制度

性的因素：在政策激励收益较高而失信惩戒长期缺位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在专利申

请环节可能产生系统性的行为扭曲，从而导致创新数量扩张与创新质量提升之间

的背离。围绕政策激励的作用机制，虽然少量文献已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发现，政策

支持可能诱发企业创新行为的“量质偏离”（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杨国超等，

2017），但相关研究多停留在现象识别与问题揭示层面，对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矫正

该偏离缺乏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关于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约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专利侵权等事后行为的司法规制（黎文靖等，2021；王海成等，2025），未能系统考察

其在专利申请前端环节的治理作用，因而难以揭示信用约束在知识产权生命周期

不同阶段的作用差异。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将研究重心前移至专利申请这一创新

行为的关键起点，在系统剖析创新量质偏离制度成因的基础上，引入专利申请阶段

的信用约束工具，为理解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偏离机制提供了新

的分析视角，也从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的角度丰富了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的相

关研究。

第二，本文从知识产权领域信用治理的视角，系统检验了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

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弥补了相关经验证据的不足。既

有研究已较为充分地验证了信用约束在金融市场和企业融资约束等领域的治理效

应（黄卓等，2023；陈胜蓝等，2023；佘楷文等，2024），但在知识产权领域，尤其是专

利申请环节，信用约束强化能否以及如何纠正企业创新过程中“数量扩张而质量不

足”的行为偏差，尚缺乏系统的微观经验证据。现有文献多停留在法学视角下，对

知识产权信用体系建设必要性的规范分析（刘筱童和李永明，2021；张海征，2022），

对制度落地后的实际效果及传导机制关注不足。本文基于《联合惩戒备忘录》正式

签署后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的制度背景，从企业层面识别其对创新质量

的因果影响。在理论层面，本文沿用 Teece（1999）关于外部制度约束引致企业内生

调整的分析框架，将惩戒措施的经济威慑效应与动态能力、资源编排及组织价值观

重构等组织管理理论相结合，揭示政府规制并非仅通过短期行为约束影响企业创

新决策，而是能够通过重塑企业内部能力结构与创新导向，推动创新模式由“数量

驱动”向“质量导向”转变。由此，本文在制度经济学与创新管理理论的交叉领域提

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与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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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文进一步揭示了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在提升创新质量过程

中的潜在约束，拓展了对制度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认识。不同于既有文献主要强调

政策激励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郭玥，2018；何欢浪等，2021；刘
诗源等，2020），本文发现，在高收益激励与低失信成本并存的制度环境下，创新行

为可能出现结构性扭曲；并且失信惩戒在纠偏创新量质偏离的同时还存在威慑效

应，填补了关于政策非预期后果的研究缺口。通过系统分析信用约束强化的威慑

效应，本文丰富了关于政府规制强度、信用约束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非线性关系的

研究，为理解创新政策工具的边际效果与适用边界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构建

精准、协同、可持续的知识产权信用治理体系提供了兼具学术洞察与政策参考价值

的分析框架。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自 2011 年起，“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列入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指标，提出 2015 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要从 2010 年的 1.7 件提高到 3.3
件后，各级政府围绕该战略目标制定了专利增长目标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

策①。明确的考核目标与密集的激励政策促进了中国专利事业的发展并取得了瞩

目的成绩，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国内有

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 400 万件的国家，截至 2025 年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

利有效量为 532 万件，同比增长 11.9%。

但专利数量“爆炸式”增长的同时，存在数量与质量的偏离现象。一方面，部

分企业难以实现以真实发明创造活动为基础的真实创新，而是以“短平快”的创新

策略，通过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快速达到数量目标。另一方面，部分企业投机性

地采取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以要素简单组合或直接编造，甚至伪造、变造发明创

造内容等方式牟取政策红利。两方面影响叠加，最终导致创新的量质偏离，大量

非正常申请的专利严重侵蚀了创新生态。为对专利领域进行“肃清正源”，国家知

识产权局开始加快推进对专利申请失信行为的惩戒，“严打”非正常申请专利行

为。专利申请信用约束机制的建设具体可以分为起步探索、落地完善和深化实施

三个阶段。

起步探索阶段（2007~2018 年）：早在 2007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制定了《关于

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指出专利申请应该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从事

非正常申请专利的行为；对进行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个体，除依据专利法及实施

①　浙江省提出，“十二五”期间专利申请、授权总量年均增长 15%；安徽省提出，到 2015 年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3.4 件；江苏省设立“专利资助专项资金”，对符合要求的专利申请

人员进行资助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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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的规定对其提交的专利申请进行处理之外，还将采取不予减缓专利费用、建议

各地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予资助等惩戒措施。2017 年，《关于规范专利

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进一步修改，扩大了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的界定范围，同时

在惩戒措施方面首次提出要将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失信惩戒的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初步确定，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基本框架得以

建立。2017 年修改后的《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尚未对非正常申请专

利的行为惩戒做出详细规划。专利申请失信行为虽被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但失信个体所面临的惩戒措施依旧较为模糊，其中较为明确的惩戒措施只包括

不予减缴专利费用与追回已发资助。

落地完善阶段（2019~2021 年）：2018 年 11 月 2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38 个部

门印发了《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以下简称《联合惩戒备忘录》），将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纳入严重失信范畴进行“严

打”。《联合惩戒备忘录》实现了 38 个部门联合行动，出台了包括补贴限制、生产限

制、个人消费限制在内的 33 条跨部门的具体量化惩戒措施，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惩

戒执行的刚性，打破了惩戒措施模糊、惩戒部门单一、惩戒力度不足等局限。同时，

不同于以往仅以企业为惩戒主体，《联合惩戒备忘录》进一步明确惩戒对象并建立

起连带追责机制，对于法人主体，除企业本身外，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直接

责任人同步纳入惩戒范围，将惩戒措施穿透至个人责任。在惩戒力度上，规定可以

依法依规对联合惩戒对象采取从重处罚、取消优惠、限制补贴、记入征信、重点监

管、限制认证、消费限制、记入科研信用记录等跨部门的多种惩戒手段，不仅涉及企

业专利申请和多种知识产权资格的申报，还涉及企业获得资金补贴以及资金来源，

同时对个人也做出多方面限制。《联合惩戒备忘录》要求各部门密切协作，于 2018 年

12 月底前实现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的联合惩戒①。明确的惩戒措

施、严苛的惩戒力度和具体到个人的追责机制实现了“措施—力度—主体”的结构

性变革，完善了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机制建设。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典

型案例来看，以吴某为核心的团伙在 2018~2020 年注册 718 家“三无”空壳公司，提

交 3602 件技术特征堆砌的非正常专利申请，并存在倒买倒卖专利、骗取财政资助等

行为，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后立刻责令其退还资助资金，并会同检察院、公安机

关等机构对吴某等直接责任人进行联合调查与惩戒。这正是明确的惩戒措施、严

苛的惩戒力度和具体到个人的追责机制的实际体现。至此，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

①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联合惩戒备忘录》于 2018 年颁布，但本文仍将专利申请阶段的信

用约束制度落地完善的时间界定在 2019 年到 2021 年的原因是：《联合惩戒备忘录》的实际颁布

时间是 2018 年 11 月，其要求是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实现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的

联合惩戒，而此时 2018 年的各类经济活动已经基本结束，故其真实效力发挥的时间应该始于

2019 年。

216



王宏伟等：信用治理如何重塑企业创新质量

约束正式进入强化实施阶段，对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形成可置信的事前威慑。此

后，2019 年 11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补充出台了《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管理办法（试行）》，完善了严重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及管理流程。2020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新增“诚实信用原则”，明确指出“申请专利和行使专

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于 2021 年 6 月正式施行，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专利申请的诚信义务，完善了专利

申请信用约束所需的法理基础。

深化实施阶段（2022 年至今）：在专利申请信用约束总体框架基本搭建完毕并

落地实施后，国家知识产权局紧跟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稳步进行制度体系的扩容与

深化。2022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规定》发布，详细阐述了包括非

正常申请专利行为在内的六类失信行为及信用修复条件，构建起“失信认定—联合

惩戒—信用修复”完整闭环。随后，2023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

则》持续深化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所需的法理支撑。同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

发《2023 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出严厉打击非正常申请专

利，强调“持续规范专利申请行为，建立快速处置联动机制，并完善专利申请精准管

理名单制度，健全主动核查和举报机制，加强对提交非正常申请专利的单位和个人

的信用监管和政策约束”。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在部署 2026 年重点工作时指出“加

快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调要“持续提高知识产权

授权确权质量”，“加大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行为和商标恶意抢注行为

的治理力度”。

（二）理论分析

企业的战略、组织结构与创新本质之间存在紧密耦合，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

差异化演进深刻影响了企业创新的速度与方向（Teece，1999）。在理性经济人分

析框架下，企业的专利失信行为实际上是其对预期收益和潜在成本权衡后的理

性产物。如果惩戒机制缺位，专利申请失信的成本极低，但迎合各类政策的即时

收益却很高，这种奖罚失衡诱使企业正式与非正式结构发生双重偏离，表现为

“重量轻质”的失衡状态。一方面，高管可能干扰正常的部门职能分工，迫使财

务、研发等部门共同编织权力—技术耦合网络（叶永卫等，2025），通过虚增研发

投入、虚构创新项目等方式，拉高股价、骗取税收优惠，扭曲研发部门以真实创新

为导向的职能分工。例如，新野纺织通过大规模虚增研发费用拉高股价，科信创

新通过虚构研发项目获得税费抵扣。此时，企业大量的时间、资金、人力和管理

精力被锁定于非正常专利申请活动中，造成严重的创新资源错配（刘诗源等，

2020），最终使企业正式结构偏离高质量创新目标。另一方面，如果专利申请环

境过于宽松，企业可能采取低水平的替换、拼凑和简单组合等方式提交专利申

请。低风险—高回报的策略，可能削弱企业对高质量研发的长期耐心与投入，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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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短视、浮躁和投机的风气（朱宇翔和权小锋，2023），扭曲了企业创新文化的导

向。非正式结构因而内化出以数量和套利为导向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偏离了高

质量创新目标。这种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的双重偏离，严重制约了企业高质

量创新活力的培育与释放。

《联合惩戒备忘录》颁布实施后，联合惩戒的威慑效能持续发挥保障作用。通

过强化惩戒范围、明确惩戒主体与加大惩戒力度，奖罚失衡困境被扭转（刘筱童和

李永明，2021）。根据威慑理论，增加事后惩罚的确定性与严厉性，会显著提高相

应的违规成本，进而改变违规主体的预期收益结构与行为决策（Becker，1968）。因

此，信用约束强化的作用不仅局限于事后惩罚的治理效应，更通过“可置信威胁”

影响企业事前的决策逻辑。其作为一种外部制度压力，倒逼企业摆脱“策略性创

新”的路径依赖，重构企业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的运行逻辑：一方面，通过决策

权重置与资源编排，矫正正式结构的扭曲配置。另一方面，通过组织遗忘与价值

观重构，重塑非正式结构的文化导向。由此，企业逐步构建起用于实现高质量创

新的根本性组织能力，实现从“数量驱动—政策套利”向“质量驱动—能力建构”的

范式转型。

1. 正式结构优化

在外部惩戒压力显著增强的情形下，企业为降低失信风险并提升创新质量，

必须重新审视既有的组织运作方式，进而推动正式结构的内生调整，夯实高质量

创新所需的动态能力。具体表现为：研发决策权的重置与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

化。第一，在决策权配置层面，惩戒压力促使企业将研发决策权由行政主导型配

置转向专业导向型配置，以提升企业识别与把握真实技术机会的能力。在惩戒机

制缺位时，管理层注意力往往被低风险、高收益的“政策套利”机会所吸引

（Ocasio，1997），研发决策容易受到非技术因素干扰，导致企业对真实技术前沿的

感知与响应能力受损。信用约束机制强化后，惩戒责任被明确落实到非正常专利

申请行为的具体责任人①，有效削弱了高管滥用权力干预研发流程，并借助组织

“外壳”规避责任的空间（张栋等，2021），从制度层面降低了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

发生的概率。在此约束下，企业基于提升创新效率与控制合规风险的内在动机，

倾向于将研发决策权重新配置给更贴近技术前沿、具备专业信息优势的研发部门

（田利辉等，2025）。这一决策权重置实质上强化了企业内部的“知识整合机制”

（Acemoglu 等，2007），降低了信息扭曲和代理成本，为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奠定了

组织基础。

①　《联合惩戒备忘录》中明确了联合惩戒对象为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主

体实施者。该主体实施者为法人的，联合惩戒对象为该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

接责任人员和实际控制人；若主体实施者为非法人组织的，联合惩戒对象为非法人组织及其负

责人；若主体实施者为自然人的，联合惩戒对象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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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资源配置层面，惩戒压力促使企业由被动消耗转向主动的创新资源配

置优化，以支撑可持续的高质量创新。根据资源基础观与资源编排理论（Sirmon
等，2011），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更取决于资源如何被结构化、捆

绑与杠杆化。在“奖罚失衡”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有限的创新资源常被策略性地投

入低质量、重复性的专利申请活动中，形成对真实创新活动的挤出效应。对非正常

专利申请行为的惩戒显著增加了低质量专利套利的潜在成本，打破了企业通过“数

量扩张”获取政策收益的套利“幻想”（Kim 等，2012），迫使企业重新审视其资源配

置逻辑，将资金、人力和管理等资源从低效创新活动中释放出来，并重新配置到基

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实验开发等高质量创新领域（陈选娟等，2025）。由此，企

业的资源编排能力得到强化，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对高质量创新形成有效

的资源支撑。

2. 非正式结构重塑

除正式结构的治理机制外，信用约束强化还通过冲击企业既有的创新文化与

价值观体系，推动非正式结构的深层调整，为高质量创新提供企业文化与观念基

础。企业的非正式结构体现为内部长期形成的文化与价值观体系，其对管理层和

员工行为具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Teece，1999）。在惩戒机制缺位、“奖罚失衡”的

情形下，企业内部容易滋生短期化、功利化和投机化的创新文化，缺乏对高质量研

发的长期耐心，创新活动被简化为获取政策红利和短期收益的工具（Li 等，2021）。

信用约束显著增强后，创新行为所面临的合规风险上升，为打破这种路径依赖和文

化惰性提供了关键的外生推力。借助组织遗忘理论（Holan 和 Phillips，2004），惩戒

所带来的高额潜在失信成本（包括经济损失、信用损失和声誉损失），为企业主动

“遗忘”既有的投机性惯例提供了强烈动机和正当性基础。对低质量专利申请的容

忍与默许被显著削弱，企业被迫重新将创新定位为构建核心技术能力和长期竞争

优势的关键路径。这一转变逐步内化为管理层和员工对“技术诚信”和“长期主义”

的认同，促使其在研发决策和创新实践中采取更加审慎和高质量导向的行为选择。

由此，企业内部逐渐形成有利于高质量创新的文化环境，从非正式结构治理层面为

创新质量的提升提供持续支撑。

综上所述，失信惩戒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信用约束手段，通过引导企业的创新

策略由政策套利转向能力构建，在组织内部触发了两条相互补充的纠偏路径：一是

通过决策权重置与资源配置优化，优化企业的正式结构；二是通过创新文化与价值

观重构，重塑企业的非正式结构。两种机制共同作用，推动企业创新范式由“数量

驱动、激励导向”向“质量驱动、能力导向”转变，从而实现创新质量的系统性提升。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通过对企业正式结构的优化和非正

式结构重塑两条路径发挥纠偏效应，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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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识别策略

（一）模型设计

为考察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本文将《联合惩

戒备忘录》的出台视作一次外生冲击，构建如下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

IQijct = β0 + β1Treati × Postt + αZit + ηi + ωjt + δct + εit （1）
其中，i、j、c 和 t 分别表征企业、行业、地区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IQ 表示企业创

新质量；解释变量 Treat 为企业的分组变量，Post 表示专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的实

施变量；Zit 代表一系列企业层面的特征变量，用以控制企业初始特征带来的差异

化时间趋势对回归结果的影响；ηi 代表企业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

业固有特征对模型估计的干扰；ωjt 代表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行业层面

随时间变化的各类因素对模型估计的干扰，如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规制力度、

竞争程度以及行业层面差异化的创新激励政策等；δct 代表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地区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各类因素对模型估计的干扰，如各城市审查机构

随时间变化的审查力度、城市层面差异化的创新激励政策等差异；εit 为随机干扰

项。在具体实证分析中，为排除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回

归系数的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为 β1，根据

理论分析，本文预期 β1 显著为正，即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提升了企业创

新质量。

（二）变量测度

1. 企业创新质量（IQ）
专利被引量是指一件专利被后续专利申请人或审查员引用，某件专利的被引

数越高代表其对后续技术的贡献越大，推断其质量也越高，因此被广泛地用于衡量

企业创新质量（龙小宁等，2023）。基于此，本文采用企业当年所申请发明专利在随

后三年内被引量的均值，衡量企业当年的创新质量①。本文借鉴 Galasso 和

Schankerman（2015）的研究，计算专利被引量时减去被自引量，以更准确地衡量创新

成果质量。此外，为消除专利年龄对被引量的影响，本文在统计专利被引量时设定

三年的窗口期（何欢浪等，2021），即仅计算某项专利申请后三年内的被引量（详见

附录 1）②。

①　该指标的变化实际上可以反映出企业创新的量质偏离。该指标的测算可以简写为

企业当年申请专利后三年内的总被引
企业当年申请专利的数量

，当企业创新的量质偏离程度较大时，该指标值较小。换

言之，若该指标上升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创新的量质偏离得到纠正。

②　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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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Treat × Post）
企业在 2019 年之前进行非正常申请专利的频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开

展创新活动的性质，进而决定了其受专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的冲击强度，即事前进

行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较多的企业所受冲击强度更大。但囿于数据限制，无法统

计企业进行非正常申请专利的频数，故本文尝试从企业专利申请撤回视角切入，间

接刻画企业的非正常申请专利程度。本文采用企业 2019 年之前平均专利撤回率作

为分组依据。为排除偶发专利撤回行为对分组的干扰，本文将平均专利撤回率位

于最高四分位数（第 75 百分位及以上）的企业样本，划分为处理组，Treat 值记作 1，
其他企业划分为控制组，Treat 值记作 0①。

专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的实施变量 Post，以《联合惩戒备忘录》的颁布实施为

界。考虑到《联合惩戒备忘录》颁布并完善的时间为 2018 年年底，将 2019 年视为专

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冲击的第一年，即如果样本期间处于 2019 年及之后年份，专利

申请信用约束强化的实施变量 Post 赋值为 1，否则为 0（见附录 1）②。

分组变量 Treat 与专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的实施变量 Post 交乘，构成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用以衡量企业是否受到专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的影响。

3. 控制变量（Z）
企业的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内生于自身决策，与企业的各项特征高度相关，如

果这些特征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发展趋势，则很可能会导致处理组和控

制组企业无法满足事前趋势假设，降低 DID 识别因果效应的可信度（黄炜等，

2022）。因此，如何建立合适的研究框架以识别出与企业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高度

相关的企业特征，并采用恰当的研究手段控制其带来的差异化时间趋势是本文识

别策略的重点（见附录 1）。

本文使用总资产（Size）衡量企业规模，使用资产利润率（Roa）、投资收益率

（Roi）与固定资产增长率（Irfa）衡量企业未来投资收益预期③，使用上市年份（Age）

①　从平均专利撤回率的数值上来看，首先将样本期内平均专利撤回率高于 15% 的企业界

定为处理组。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在后续分析中进一步将处理组的划分阈值分别提高

至 22% 和 35%，并重复了相应的实证检验。

②　一是根据通常企业各类行为决策发生的时间可以推断，专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的实施

效果应该在 2019 年才开始显现。二是在后文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也进一步对专利申请信用

约束强化预期效应可能带来的干扰进行了排除。

③　由于企业未来投资收益预期无法直接观测，因此，本文基于适应性预期理论尝试从两

方面刻画。一方面，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与过去的生产投资表现，

故本文采用资产报酬率与投资收益率刻画企业投资的收益预期。另一方面，参考张子尧等

（2023）的研究，当企业预期未来投资收益较高时，非正常申请专利倾向于扩大当下的投资生产

规模，故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增长率侧面刻画企业投资的未来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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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企业年龄，使用流动比率（Cur）和资产负债率（Lev）衡量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

使用现金比率（Cash）衡量企业的资金状况（见附表 1）。

为避免事后变量引发坏控制变量问题而导致估计偏误（Angrist 和 Pischke，
2009；黄炜等，2022），控制变量的具体形式采用企业 2014~2018 年各特征变量的均

值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即 Zit = X i
mean f ( t )。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机制出台于 2018 年年底，为保证政策出台前后有足

够数量的样本，并避免研究区间过长引入过多的政策混淆因素，同时由于统计专利

被引数量的三年窗口期，本文选取 2014~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创新质量的样本均值为 1.840，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27.800，这说明平均来看中国企业创新质量较低，并且不同企业间创新质

量水平差异较大。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见异常，可排除异常值对估计结

果的潜在干扰（见附表 2）。

四、经验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

为检验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本文基于式

（1）进行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1。无论是否加入前定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质

量，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以纳入所有前定变量的列（2）为例，对估计结果的经

济显著性进行阐释：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 0.604，这表明信用约束强化使得

处理组企业比控制组企业的创新质量平均提升了 32.8%。由此可见，专利申请阶

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在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假说

得证。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Treat × Post

常数项

样本量

R2值

0.647**

（0.281）
1.823***

（0.008）
23522
0.340

0.604**

（0.280）
-1.346

（1.501）
23522
0.344

变量
（1）

IQ

（2）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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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特征×时间趋势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

变量
（1）

IQ

（2）
IQ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

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提高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从事前趋势与预期效应检验、事前

趋势敏感性分析、更换核心变量与调整模型设定方式、调整研究样本、采用 PSM-
DID、调整模型设定方法、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安慰剂检验等多个维度进行稳健

性检验（见附录 3）。

五、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通过“可置信威慑”，可以有效推

动企业内部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的再造，最终带来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因此，

本文将对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机制路径进行实证考察。

（一）正式结构纠偏

信用约束强化有效推动企业内部正式结构的再造，具体表现为研发决策架构

的重构与创新资源配置规则的矫正，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为对该机制路径加

以检验，本文从研发决策权分配、创新资本错配程度和创新人才错配程度三个维

度，对企业正式结构的变化态势进行实证考察。

在研发分权结构层面，信用约束强化带来的威慑效应可以有效降低高管利用

决策权进行专利投机行为的可能性，重构决策权架构，夯实企业“感知与捕获”市场

技术机会的能力（Acemoglu 等，2007）。回归结果为本文所提出的专利申请阶段的

信用约束强化可以推动企业决策权重置，将研发决策权下放至研发部门，提升研发

决策权与研发知识的匹配程度，进而夯实企业动态能力的基础，为实现创新质量的

提升这一机制提供了相对可信的证据（见附表 8）。

在创新资源配置规则层面，惩戒压力打破了企业依赖低质量专利套利的“幻

想”，迫使企业将有限的时间、资金与人力从非生产性活动中剥离出来，重新配置至

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和实验开发等高质量创新环节。具体地，本文从创新资本

223



2026年第6期

错配程度和创新人才错配程度两个角度，刻画企业创新资源配置规则的变化态势。

结果表明，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资本错配程度和

创新人才错配程度，纠正了企业的创新资源配置规则，激发企业主动的“资源编

排”，促使创新资源更精准地投入真实研发活动，从而为创新质量的跃升提供了要

素保障（见附表 9）。

综上所述，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了正式结构纠偏：

一是重构决策架构，推动研发决策权的有效下放；二是主动的“资源编排”，矫正资

源配置规则，缓解创新要素错配。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企业在外部制度压力下构建

创新动态能力的关键环节，为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非正式结构优化

信用约束强化还可以促使企业重新审视其“短平快”的创新态度，培育良好的

创新文化和营造积极的创新氛围，通过组织遗忘与创新价值观重塑推动企业非正

式结构的重构，为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奠定制度性和认知性基础。本文参考 Li 等
（2021）的研究，利用非结构性文本数据刻画企业文化的变化趋势，进而探索企业非

正式结构的转变。

具体而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是管理层对企业当期重要历史信息的解读，以

及对下一年度经营计划及公司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各种风险的说明，

其承载着企业大量非结构化的信息，是识别企业各类文化的重要来源（Li 等，

2021）。因此，本文通过对企业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与企业招聘信息进

行深入挖掘，刻画企业的创新价值观与创新文化。估计结果表明，专利申请阶段

的信用约束强化确实通过破除企业的短期主义文化与浮躁创新氛围，强化其长

期导向的创新价值观，从而重塑了企业的非正式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见附

表 10）。

六、异质性分析与进一步讨论

（一）异质性分析

前文更多基于整体层面对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

响与作用机制进行了讨论，而企业所处地区环境的不同亦可能影响到政策效能的

发挥。基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横截面分组的方式，探究信用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

质量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为本文的核心机制链条（专利申请信用约束强化—企业内

部正式结构优化和非正式结构重塑—提高企业创新质量）提供更为翔实的经验

证据。

1. 地区创新文化氛围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为 非 正 式 制 度 作 用 的 发 挥 提 供 了 良 好 保 障（陶 云 清 等 ，

2024）。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非正式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创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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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地区通常具有更强的质量导向和集体主义导向，注重对创新活动的长

期规划和投入，为科技活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位于这样地区的

企业、家庭和个人因深受本土创新文化的熏染，更易被有效引导强化质量导向

型的创新理念（Hofstede，1998）。本文的核心机制之一是，信用约束强化通过纠

正企业内部浮躁的创新文化，优化企业内部非正式结构，从而提升其创新质

量。如果该逻辑成立，则提升作用应该在创新文化氛围浓厚地区的企业中更

为凸显。结果表明，信用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创新文化氛围

浓厚组中更强（见附表 11）。上述结果也进一步为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

通过优化企业内部非正式结构，进而提升其创新质量这一理论机制提供了侧面

支撑。

2. 地区人力资源禀赋

企业人才结构的革新，离不开其所处地区劳动力市场中高素质人才的有效供

给（张叶青等，2021）。因此，如果信用约束强化的确通过优化企业的内部正式结

构，引导企业建立起高质量导向的创新人才配置规则，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质量，那

么提升作用应该在人力资源禀赋充裕地区的企业中更为凸显。结果表明，信用约

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源禀赋充裕的组中更强（见附表 11）。

上述结果也进一步为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通过引导企业建立高质量导向

的创新人才配置规则，优化其内部正式结构，提升研发人才储备，进而提升其创新

质量这一理论机制提供了侧面支撑。

3. 地区技术资源禀赋

在企业调整自身创新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部市场的技术禀赋发挥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田利辉等，2025）。近年来，中国技术市场快速发展，成为集聚经济增长

新动能、集聚区域科技资源、供给高质量技术成果、融通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场

所，为企业获取研发过程中所需的关键技术知识提供了核心支撑（郑曼妮等，

2024）。因此，如果信用约束强化的确通过优化企业的内部正式结构，引导企业深

化技术积累，进而推动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那么该提升作用应该在技术资源

禀赋相对充裕地区的企业中更为凸显。结果表明，信用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

的提升作用，在技术资源禀赋充裕组中更强（见附表 12）。上述结果也进一步为专

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通过引导企业建立高质量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规则，

优化其内部正式结构，创造技术条件，进而提升其创新质量这一理论机制提供了

侧面支撑。

4. 地区商业信用环境

企业能够便捷实现自身创新要素调整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制度体系完备、顶

层设计完善、产权制度明晰、定价及交易机制公平的商业信用环境（郑曼妮等，

2024）。本文的核心机制之一是，信用约束强化通过优化企业的内部正式结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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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企业建立起高质量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规则，从而提升其创新质量。因此，该

提升作用理应在商业信用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结果表明，信用约束

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在商业信用环境较好的组中更强（见附表 12）。

上述结果也进一步为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引导企业建立高质量导向的

创新资源配置规则，优化其内部正式结构，进而提升其创新质量这一理论机制提

供了侧面支撑。

（二）进一步讨论

截至目前，本文论证了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赋能

效应，并揭示了该效应在不同地区环境中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然而，在信用约束

制度快速落地并深入实施的过程中，仍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答。一是专

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将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路径选择。二是专利申请阶段的

信用约束强化带来的威慑效应在纠正进行非正常申请专利企业创新量质偏离的同

时，是否也会对企业正常申请专利行为产生影响？具体包括：信用约束强化是否可

能影响创新态度，能否进一步为创新带来疏堵增效的社会效益，以及对正常申请专

利企业的综合效应又如何？

1. 企业创新路径的选择

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创新路径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

束强化对企业创新路径选择的影响，以期更深入地揭示其推动创新质量提升的

内在逻辑。累积的经验证据表明，企业的创新路径大致分为“利用和改良现有

技术范式的路径深化”与“探索与创造新技术的路径转换”。理论上，企业对创

新路径的抉择取决于其对稳定与危机的处境权衡（李玉花和简泽，2021）。创新

演化理论指出，在企业能够按照既定技术范式持续获取收益时，创新活动可能

被长期锁定于既有技术路径上，专注于对现有技术改良和应用，无法取得真正

的创造性突破。而当企业现有技术范式受到挑战并处于竞争危机中时，企业则

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前沿领域，旨在通过创新路径突破拓宽技术边界并获得新

技术。

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带来的威慑效应挤出了市场中低质量的创新

并加剧高质量创新竞争，此时，企业传统的技术范式的竞争力下降（王雄元和秦

江缘，2023），而探索与创造新技术路径下的创新则为“改变组织和行业的命运”

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价值（Funk 和 Owen-Smith，2017）。因此，为保持自己的市场地

位，企业倾向于打破对原有技术路径的依赖，选择将资源更多配置到对新技术

的突破性创造与探索中，最终推动企业的技术范式革命（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

回归结果显示，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突破性创新

程度（见附表 13）。这证实了制度的威慑效应有效引导企业选择了探索与创造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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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创新路径。同时，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技术迭代速度不断提升、

国际产业竞争格局融合重构的时代背景下，该结果也进一步揭示了专利申请阶段

的信用约束在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适应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促进产业升级与经

济转型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 威慑效应

发挥制度威慑效应的核心保障，在于将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纳入严重失信的

范畴并对企业专利申请失信行为实施惩戒，即在严格审查专利申请行为的同时出

台清晰可行的惩戒措施（刘筱童和李永明，2021）。为验证威慑效应，接下来以为保

护发明创造进行正常申请专利的企业为研究主体，从创新态度、社会效益与综合效

应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更为全面地审视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所带来的威慑

效应。具体而言，在样本选取上，本文将对照组企业作为研究主体①。理论上，这部

分企业申请专利的目的是保护自身真实的发明创造，若威慑效应溢出到这部分企

业，可能对其行为决策造成影响。这部分企业为探讨威慑效应提供了良好的研究

样本。

为从实证角度对创新态度加以检验，本文以创新强度持续性刻画正常企业

专利申请行为的变化。从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信用约束强

化前均不显著，而在信用约束强化后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呈现出明显的经济意义

与统计意义（见附图 5 和附图 6）。具体而言，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显

著降低了企业专利申请强度的持续性，并扩大了企业历史创新绩效的期望落

差。这说明制度的威慑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创新

态度。

前文已充分证实了信用约束强化的威慑效应可以有效推动企业创新高质量发

展，成为消散“专利泡沫”的有力工具。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专利申请阶段

的信用约束强化在推动专利提质的同时，是否有利于专利审查和监管部门进一步

释放非正常申请专利的审查资源与司法资源，提高专利申请的审查效率，进而缩短

企业真实创新成果的获取时间，发挥疏堵增效的社会效益。

①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在此部分以控制组企业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政策的“溢出”效应，从

直觉上有悖于传统 DID 估计中的个体处理稳定性假设（SUTVA）。但实际上，这是因为本文所

研究的是一种“一刀切”式的政策冲击，在这种政策冲击下其实并不存在完全不受政策影响的

个体（刘贯春等，2021），而在前文中本文对企业进行分组，将“一刀切”式冲击转化为传统冲击

后，实际上模型的核心思想并未改变，受冲击强度高组和受冲击强度低组企业之间的比较仍旧

在极大程度上“捕捉”了政策的经济效果，同时，估计系数也可以更为直观地呈现经济意义（张

子尧等，2023；张同斌等，2024）。而在此部分，本文进一步借助控制组企业样本，探讨政策“溢

出效应”，实际出发点是希望能够充分揭示政策的多元化经济效果，进而为政策决策部门提供

更为真实全面的参考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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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逐年计算了全部 A 股上市企业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性审查和获得授权

所需的平均天数。可以发现，企业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性审查和获得授权所需

的平均天数在 2019 年及之后发生骤降，这为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可以有

效释放审查资源与司法资源，提高审查效率，缩短企业专利获取的时间，提供了经

验事实（见图 1）。

图 1　社会效益图

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推动了中国创新高质量发展。其威慑效应对以

保护发明创造进行专利申请的企业而言，一方面使得企业的创新态度更加谨慎。

另一方面也从社会层面释放审查资源与司法资源，提高审查效率，缩短企业专利获

取的时间周期。为此，本文从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分析信用约束强化对

正常专利申请的企业带来的综合效应。回归结果表明，信用约束强化显著提高了

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内部资本获利能力和持续获利能力（见附图 7~附图 9）。这

说明信用约束强化的威慑效应对于正常申请专利企业的综合效应为正向，在促使

企业创新态度更加谨慎的同时，有效减少了企业专利获取的时间，实现了企业市场

竞争地位的跃迁。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突破低质量创新困境、引导高质量创新，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重要议

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联合惩戒备忘录》签署后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

化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的客观事实，采用 DID 考察其对创新质量的纠偏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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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强化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正式和非正式结构发挥纠

偏效应，建立起赋能创新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其对创新质量

的提升效应在创新文化氛围浓厚、人力资源禀赋充裕、技术资源禀赋充裕、商业信

用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更为凸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专利申请阶段的信用约束

强化可以引导企业选择探索与创造新技术的创新路径，且存在威慑效应。这一方

面使得企业采取更为谨慎的创新态度；另一方面促进了审查资源与司法资源的有

效节约，进而降低了专利获取的时间周期，提升了正常技术活动的企业市场竞争

优势。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正视信用约束在专利申请过程中的结构性作用，着力完善失信惩戒

机制，进一步健全多部门间的联合机制。目前，跨部门的高效联合机制需要更加健

全，专利失信信息共享需要更加充分、信息更新需要更加及时，提高联合惩戒的及

时性、精准性和有效性，避免企业放松对创新质量的把控、钻制度漏洞。因此，跨部

门协调机制的健全可以强化职责分工，及时掌握企业的专利信用情况，同时避免惩

戒权力的配置失衡，保障联合惩戒的整体效果。

第二，明确专利申请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健全专利申请信用修复机制，着力

推动专利申请守信激励体系建设。惩戒力度不足、认定标准模糊以及信用修复机

制的缺失可能导致威慑效应泛化，这可能迫使正常企业采取更为谨慎的创新策

略，降低其通过申请专利保护自身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为此，应进一步明确严重

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同时，完善相应的申诉机制，优化信用修复的流程，并加速建

设完备的守信激励体系，加强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和社会力量参与专利守信激励

的广度和深度，使企业的专利申请合规行为不仅出于外部压力的驱动更是内源动

力的赋能，形成持久的诚信创新生态，为中国高质量创新发展战略打下坚实的

基础。

第三，构建分层分类的差异化监管体系，探索创新活动的“容错纠错”与“白

名单”机制。本文研究发现，信用约束机制在有效遏制“策略性”申请的同时，通

过威慑效应导致部分企业因避险心理而采取谨慎的创新策略。因此，应基于企

业信用画像构建分层分类的监管体系，实现精准化监管。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整

合企业历史申请记录及失信记录等信息，为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建立“专利信用

白名单”，降低其制度性交易成本，鼓励其大胆开展前沿技术探索。同时，探索建

立创新“容错纠错”机制，重点区分企业的行为性质，对系统性恶意骗补行为保持

高强度惩戒，而对因研发能力不足或理解偏差导致的非恶意失误，则优先适用行

政指导与整改机制。特别是对处于技术探索期的高风险中小企业，应实行包容

审慎监管，强化事前预警与合规辅导，通过数据监测提前介入异常申请行为，给

予企业修正空间。通过构建刚性约束与柔性纠偏相结合的差异化监管体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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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恶意失信行为的精准打击与对正常创新活动的合理保护，促进创新质量持

续提升。

第四，加强整体创新氛围的营造，并建立完备的要素交易市场，引导技术、人才

等要素合理高效流通。本文的研究发现，专利申请环节的信用约束通过优化企业

内部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发挥纠偏效应，并且该效应在创新文化氛围浓厚、人力

资源禀赋充裕、技术资源禀赋充裕、市场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更为明显。因此，政

府应着力构建“诚信文化—失信制度”共生生态，同时打通技术—人才流通堵点，完

善地区商业信用，激活要素流通网络，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

要素层面的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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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ing Innovation Deviations through Sanctions to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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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nterprises are the primary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stimulate their innovative vitality in practice，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incentive measures， including R&D subsidies，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tax incentives， achieving remarkable resul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orporating abnormal patent application behaviors into a 
cross-departmental credit disciplinary frame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a 
strengthened credit discipline at the patent application stage can correct these distortions. 
Using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14 to 2021 and employing a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DID） design， we found that the reinforcement of credit discipline can 
effectively correct firms’ innovation behavior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innovation qualit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even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including parallel trend tests， 
sensitivity analyses of pre-trends， adjustments to the sample， PSM-DID estimation， 
alternative model specifications， and placebo tests.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credit discipline were not limited to ex post punitive governance. 
Rather， through a “credible threat” mechanism， they influenced firms’ ex ante decision-
making logic. As an external institutional pressure， they compel firms to break away from 
path dependence on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On the one hand， by reallocating the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and reconfiguring resources， firms may correct distortions in 
their formal structure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systems， they reshape the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informal structures. 
Firms gradually build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high-
quality innovation， achiev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quantity-driven policy arbitrage” to 

“quality-driven capability building.”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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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s also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sanctions. The quality-enhancing effect was 
more pronounced in those regions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innovation culture， abundant 
human capital， rich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a sound commercial credit environment. 
This finding provides further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key chain of influenc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strengthened credit discipline - optimization of internal formal structures and 
reshaping of informal structures - improvement in innovation quality.” Further analysis 
focused on two issues： how credit discipline at the application stage influences firms’ 
choices of innovation pathways； and whether this deterrence， while correcting the 
quantity-quality deviation among firms， also affects the normal patenting behavior of 
compliant fir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 strengthened credit discipline at the 
application stage promoted a shift in firms’ innovation pathways and enhanced the level of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However， the generalization of deterrence may lead compliant 
firms to adopt a more cautious innovation stance. Overall， the optimization of institutional 
discipline conserved examination and judicial resources， improved patent acquisition 
efficiency， and enhanced firm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valuable policy implications to build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dit system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ition of innovation strategies toward “quality-
based competition.” Firs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credit discipline system 
in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Second， clear criteria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dishonest patent application behavio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credit restor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a trust-based 
incentive system for compliant patent applications should be developed. Third， a 
differentiated and tiered regulatory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exploring “fault-
tolerance and correction” and “whitelist” mechanisms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Fourth，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fostering an overall innovation culture and 
establishing well-functioning factor markets to facilitate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and 
mobility of technology， talent， and other innovation-related resources.

Keywords： Credit Discipline； Quantity-quality Deviation； Innovation Quality； 
Paten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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